
雄
帝
給
展
社

~ 
E函，

r吉、

主
笠
、
品
的
一
=
口

近
年
來
，
隨
著
我
國
急
速
政
治
民
主
化
、
社

會
多
元
化
的
結
果
，
人
民
權
利
意
識
高
漲
，
社
會

福
利
推
展
的
落
實
與
否
已
成
為
政
府
施
政
良
竄
的

指
標
。
而
落
實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除
了
政
策
、
立

法
與
經
費
的
支
持
外
，
俏
賴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的
執

行
，
才
能
確
保
福
利
服
務
的
品
質
。
因
此
社
會
工

作
人
員
的
專
業
素
質
對
整
體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的
推

展
具
有
關
鍵
性
的
影
響
。
我
國
規
範
社
會
工
作
專

業
證
照
制
度
的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已
在
八
十
六
年
通

過
，
對
長
期
投
入
社
會
工
作
的
社
工
人
員
來
說
實

在
是
一
令
人
振
奮
鼓
舞
的
好
消
息
，
也
是
台
灣
往
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發
展
的
一
大
步
。
回
顧
高
雄
市
政

府
社
會
局
對
邁
向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的
努
力
，

期六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J
亂
、
'
，

F
u
來

作
事
業
一
體
制
概
述
之
一
f

..è. 
E回

日

立，

謹
以
本
文
將
執
行
情
形
概
述
於
後
。

貳
、
推
展
沿
革

一
、
建
制
與
推
展
斯
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本
局
開
始
實
施
社
會
工
作
員

制
度
，
進
用
大
專
院
校
社
會
工
作
相
關
科
系
畢
業

人
員
從
事
第
一
線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，
並
於
民
國
六

十
八
年
改
制
時
，
為
加
強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工

作
，
因
應
社
會
發
展
之
需
要
，
正
式
成
立
社
會
工

作
室
。
在
早
期
資
源
匿
乏
、
制
度
未
盡
完
善
的
情

況
下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運
用
各
種
專
業
知
識
與
技
術
'

秉
持
服
務
熱
忱
'
深
入
基
層
為
弱
勢
民
眾
提
供
最

直
接
的
福
利
服
務
，
而
以
其
優
異
的
工
作
表
現
與

長
期
的
努
力
，
終
得
以
奠
定
日
後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
制
度
的
基
礎
。

菊

本
局
早
期
之
社
會
工
作
員
均
係
大
專
院
校
社

會
工
作
相
關
科
系
畢
業
，
經
公
開
甄
選
錄
取
，
陸

續
以
約
聘
方
式
進
用
，
運
用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方
法
，

主
動
、
關
懷
之
態
度
推
展
各
項
直
接
服
務
工
作
，

以
增
進
社
會
褔
祉
。

「
「u

n
J心

二
、
姆
大
與
A
I
d
-
兀
斯

在
肯
定
社
會
工
作
員
之
專
業
制
度
為
社
會
之

所
需
及
世
界
潮
流
之
際
，
中
央
為
解
決
社
會
工
作

員
納
編
問
題
，
於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函
令
省
市
政
府

中

修
正
組
織
編
制
，
將
社
會
工
作
員
額
納
入
，
分
三
華

年
提
報
任
用
計
畫
，
併
入
高
普
考
辦
理
，
而
現
職
叭

約
聘
僱
社
會
工
作
員
如
未
能
考
試
及
格
取
得
任
用
八

資
格
者
，
即
不
得
再
行
聘
僱
用
。
此
一
決
策
對
本
吋

局
大
多
數
服
務
十
數
年
來
任
勞
任
怨
、
致
力
於
推
年n

月



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的
社
工
員
實
有
不
公
之
處
，
社

工
員
也
對
以
往
奉
獻
心
力
及
辛
苦
建
立
之
社
會
工

作
專
業
制
度
將
被
抹
煞
而
感
到
痛
心
，
且
憂
心
若

無
法
通
過
高
、
普
考
試
取
得
任
用
資
格
將
造
成
人

才
流
失
，
進
而
影
響
社
會
工
作
經
驗
之
傳
承
累
積
。

所
幸
在
各
界
的
努
力
下
，
除
了
於
八
十
三
年
修
改

組
織
編
制
將
社
會
工
作
員
納
編
外
，
並
同
意
原
任

之
約
聘
僱
社
會
工
作
(
督
導
)
員
，
如
未
經
公
務

人
員
考
試
及
格
取
得
任
用
資
格
者
，
仍
得
以
約
聘

僱
方
式
繼
續
任
職
至
自
行
離
職
為
止
，
新
進
之
社

會
工
作
(
督
導
)
員
則
應
依
公
務
人
員
考
試
及
格

者
任
用
。

此
一
期
間
，
社
會
工
作
內
涵
隨
著
社
會
變
遷

的
需
要
不
斷
充
實
服
務
內
容
與
工
作
重
點
，
以
專

精
業
務
分
組
兼
顧
預
防
及
發
展
性
之
做
法
推
展

本
市
各
項
社
會
福
利
，
並
提
供
及
時
、
就
近
、
便

利
之
服
務
，
工
作
項
目
已
由
早
期
以
低
收
入
戶
調

查
輔
導
為
主
之
補
救
性
服
務
，
擴
及
兒
童
保
護
、

青
少
年
服
務
、
婦
女
服
務
、
老
人
服
務
、
志
願
服

務
、
身
心
障
礙
者
諮
詢
服
務
、
研
究
發
展
等
領
域
，

並
陸
續
成
立
青
少
年
、
婦
女
、
綜
合
福
利
服
務
中

心
、
中
途
之
家
、
兒
童
、
少
女
關
懷
中
心
、
緊
急
、

短
期
收
容
等
中
心
等
，
許
多
創
新
的
工
作
項
目
及

艱
鉅
的
服
務
方
案
均
在
社
工
員
的
努
力
下
克
服
困

難
、
固
滿
達
成
。
在
服
務
的
過
程
中
，
社
工
員
也

透
過
不
斷
地
學
習
、
摸
索
、
在
職
訓
練
，
累
積
豐

富
的
實
務
經
驗
，
逐
步
建
立
了
良
好
的
社
會
工
作

模
式
。=

一
、
專
業
教
展
期

在
多
方
的
努
力
與
催
生
下
，
己
於
八
十
六
年

通
過
的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，
不
但
將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
服
務
法
制
化
，
奠
定
了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體
系

與
地
位
的
新
里
程
碑
，
更
提
供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較

寬
廣
的
生
涯
規
劃
領
域
，
且
提
供
、
保
障
服
務
對

象
獲
得
更
高
的
服
務
品
質
。
在
目
前
民
眾
對
福
利

需
求
殷
切
且
各
種
社
會
問
題
日
益
複
雜
及
嚴
重
化

之
際
，
本
眉
大
多
數
社
會
工
作
員
雖
面
臨
公
務
人

員
高
、
普
考
試
及
社
會
工
作
師
考
試
之
壓
力
，
但

是
對
於
工
作
的
投
入
卻
不
曾
因
而
減
低
，
反
而
不

斷
在
專
業
知
能
上
更
求
精
進
，
期
透
過
專
業
的
服

務
，
使
服
務
對
象
能
得
到
更
完
善
的
照
顧
，
也
使

本
市
的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發
揮
最
大
的
功
能
。

四
、
推
展
概
況

LIA 
、

4
作

本
局
一
向
對
加
強
社
會
工
作
員
之
專
業
理
念
、
相

知
識
與
技
術
及
促
進
社
會
工
作
制
度
專
業
化
努
力
展

不
懈
，
謹
將
執
行
成
果
概
述
如
下
叮
叮

管
如

付
員
額
編
制
、

現
有
社
工
督
導
四
名
、
社
會
工
作
員
四
十
二
十

名
、
業
務
員
二
名
，
除
一
名
男
性
外
，
其
餘
均
為
防

dnTe 

女
性
，
其
中
真
任
用
資
格
之
正
式
編
制
人
員
有
十

六
人
(
佔
三
三
﹒
三
%
)
，
未
具
任
用
資
格
之
約

聘
人
員
計
三
十
人
(
佔
六
二
﹒
五
%
)

.. 

且
多
為

大
專
院
校
社
會
工
作
相
關
科
系
畢
業
，
其
中
大
專

畢
業
者
為
十
九
人
(
佔
四
一
%
)
，
大
學
畢
業
者
卜

為
二
十
三
人
(
佔
五
O
%
)
，
研
究
所
畢
業
者
有
寸

四
人
(
佔
九
%
)
;
平
均
年
齡
約
三
十
六
歲
，
其

中
服
務
年
資
逾
二
十
年
者
六
人
，
逾
十
年
者
計
二

十
四
人
、
逾
五
年
未
滿
十
年
者
計
八
人
，
未
滿
五

年
者
計
十
人
。
本
局
社
工
員
多
年
來
無
不
兢
兢
業

業
於
自
我
崗
位
上
致
力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，
解
中

決
及
預
防
社
會
問
題
，
啟
發
個
人
及
社
會
潛
能
，
叮
叮

調
適
人
際
關
係
，
結
合
社
會
資
源
，
增
進
民
眾
褔
國

\ 

祉
，
受
到
市
民
的
肯
定
與
認
同
。

L
V

、
、

年n
月

口
加
強
專
業
知
能
、
確
保
服
務
品
質

為
增
進
社
工
員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知
識
與
技
術
'



改
善
服
務
方
案
，
以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，
本
局
每
年

均
依
社
工
員
業
務
需
要
及
個
人
興
趣
舉
行
各
項
在

職
訓
練
課
程
，
或
者
派
外
受
訓
，
並
定
期
辦
理
機

構
參
觀
聯
誼
活
動
，
從
中
學
習
新
的
理
念
、
知
識

與
技
術
。
近
年
來
隨
著
許
多
新
的
社
政
法
規
之
訂

頒
'
如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、
性
侵
害

犯
罪
防
治
法
、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等
，
本
局
即
邀

集
相
關
領
域
之
專
家
學
者
蒞
臨
講
授
法
令
之
精
髓

及
社
工
員
在
執
行
法
令
時
所
應
扮
演
的
角
色
、
權

利
義
務
等
課
程
，
期
使
社
工
員
能
在
最
短
的
期
間

內
熟
悉
法
令
並
進
入
狀
況
，
提
供
服
務
對
象
最
適

切
、
立
即
的
服
務
。

此
外
，
本
局
尚
定
期
召
開
社
會
工
作
諮
詢
委

員
會
議
，
聘
請
專
精
各
社
會
工
作
領
域
之
專
家
學

者
為
諮
詢
委
員
，
召
開
諮
詢
會
議
，
希
望
透
過
專

家
的
專
業
知
識
及
經
驗
提
供
社
工
員
所
需
的
建
議

及
協
助
，
以
增
強
社
工
員
專
業
職
責
之
達
成
。

同
建
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服
務
體
系
，

提
昇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地
位
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明
訂
省
(
市
)
政
府
社
會
處

(
局
)
為
主
管
機
關
，
賦
予
本
局
規
範
本
市
執
業

及
開
業
之
社
會
工
作
師
，
並
負
監
督
管
理
之
賣
，

以
確
保
受
服
務
對
象
之
權
益
。
據
此
，
本
局
對
於

本
市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服
務
體
系
之
建
立
與
推
展
實

責
無
旁
貸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每
年
均
召
開
社
會
福
利

機
構
聯
繫
會
報
及
針
對
社
會
工
作
、
社
會
福
利
相

關
領
域
進
行
專
業
講
座
或
訓
練
課
程
，
增
進
社
會

福
利
專
業
工
作
者
之
協
調
聯
繫
及
觀
摩
學
習
的
機

會
，
以
專
業
知
能
改
善
服
務
方
案
，
提
昇
社
會
工

作
專
業
地
位
。

倒
促
進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發
展
，
培
植
日
後
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人
力

為
配
合
各
大
專
院
校
社
會
工
作
相
關
系
所
學

生
實
習
計
畫
，
培
植
日
後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人
才
，

特
別
於
每
年
暑
假
提
供
實
習
機
會
，
並
安
排
課
程

介
紹
、
參
觀
活
動
、
直
接
服
務
、
執
行
方
案
等
實

習
課
程
，
以
促
進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教
育
之
發
展
。

的
開
發
行
社
會
服
務
季
刊
，
廣
為
宣
導
社
政

業
務
執
行
情
形
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要
得
到
社
會
的
認
可
，
除
加

強
專
業
水
準
外
，
還
可
藉
由
媒
體
的
宣
導
，
使
社

會
大
眾
認
識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的
角
色
與
功
能
。
本

局
每
季
均
編
印
「
社
會
服
務
」
季
刊
三
、

O
O
O

本
贈
送
全
國
大
專
院
校
、
各
縣
市
政
府
、
本
市
社

LEA 
、

4
月
﹒

會
福
利
相
關
機
構
、
團
體
、
各
級
民
意
代
表
、
各
組

級
學
校
等
單
位
參
閱
，
以
宣
導
社
政
業
務
執
行
情
展

形
，
行
銷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，
提
昇
社
會
工
作
恃

午
，

專
業
形
象
。
第

、

去
了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通
過
後
對
付

本
局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化
的
期

影
響

如
前
所
述
，
目
前
本
局
納
編
之
社
工
(
督
導

)
員
若
離
職
出
缺
即
需
進
用
公
務
人
員
考
試
及
格

者
遞
補
，
故
在
政
府
用
人
程
序
方
面
，
社
會
工
作
←

Q
F心

師
法
暫
時
並
未
帶
來
明
顯
的
衝
擊
與
改
變

.. 

惟
依
一

據
「
專
門
職
業
及
技
術
人
員
轉
任
公
務
人
員
條
例

」
等
相
關
法
令
，
已
納
編
之
社
工
(
督
導
)
員
於

社
工
師
專
技
高
考
或
特
考
及
格
取
得
社
會
工
作
師

資
格
，
且
執
業
滿
二
年
以
上
，
成
績
優
良
有
證
明

文
件
者
得
銓
敘
轉
換
為
社
會
行
政
職
系
之
公
務
人
中

員
，
不
須
再
經
公
務
人
員
高
、
普
考
試
取
得
任
用
將

資
格
;
據
此
，
預
估
最
快
在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即
有
吋

首
批
社
工
師
高
考
及
格
，
且
為
本
局
編
制
內
之
約
十

聘
僱
社
工
員
可
銓
敘
轉
換
為
正
式
之
公
務
員
。
此
扒

規
定
對
現
職
社
工
人
員
實
具
相
當
正
面
的
推
力
，
六

日
月



對
於
社
工
人
員
之
自
我
形
象
、
要
求
及
激
勵
有
很

大
的
助
益
。
此
外
，
法
中
明
訂
社
會
工
作
師
的
權

利
義
務
，
並
確
保
服
務
對
象
之
權
益
，
對
於
服
務

品
質
與
績
效
的
提
昇
也
有
正
向
效
果
。

一
、
建
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
「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」
在
名
稱
上
即
昭
示
了
從

事
社
會
工
作
是
專
門
事
業
，
在
職
稱
上
社
會
工
作
「

師
」
就
比
社
會
工
作
「
員
」
真
有
專
業
地
位
，
所

以
通
過
國
家
考
試
取
得
證
照
之
社
會
工
作
師
與
醫

師
、
律
師
、
會
計
師
、
建
築
師
等
一
樣
是
具
有
專

業
性
、
權
威
性
的
職
業
工
作
，
再
加
上
多
項
社
會

福
利
法
規
規
定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是
專
業
人
員
之
一
，

以
及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明
訂
省
(
市
)
政
府
社
會
處

(
局
)
為
主
管
機
關
，
賦
予
應
有
的
職
責
及
公
權

力
，
所
以
身
為
政
府
公
部
門
負
責
執
行
公
權
力
的
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更
應
努
力
加
強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知

能
，
早
日
取
得
社
會
工
作
師
之
證
照
，
使
社
會
工

作
專
業
制
度
更
能
因
此
獲
得
肯
定
與
重
視
，
並
以

身
作
則
帶
動
民
間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化
的
推
動
與
發

展
。

二
、
提
昇
專
業
照
務
品
質

依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規
定
，
取
得
社
會
工
作
師

資
格
者
，
方
可
使
用

「
社
會
工
作
師
」
之
稱
謂
，

此
種
名
稱
的
排
他
性
是
為
了
避
免
非
社
工
專
業
人

員
濫
用
社
工
師
的
職
稱
，
損
及
社
會
工
作
的
專
業

地
位
與
形
象
。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工
作
由
合
格
的
社

會
工
作
師
提
供
，
當
能
對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品
質
把

闕
，
以
維
護
案
主
之
權
益
。
本
局
為
因
應
社
會
工

作
師
法
施
行
，
更
應
加
強
辦
理
在
職
訓
練
課
程
，

鼓
勵
同
仁
參
加
社
會
工
作
師
各
項
高
考
、
特
考
及

檢
竅
考
試
，
以
取
得
社
會
工
作
師
證
照
。
目
前
本

局
已
有
十
六
位
同
仁
擁
有
社
工
師
之
證
照
，
對
於

提
昇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地
位
及
服
務
品
質
有
莫
大
助

λ3、
主益

。

三
、
推
一
丌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化
的
因
沒

雖
然
本
市
推
行
社
會
工
作
員
制
度
已
逾
二
十

年
，
且
多
項
社
會
福
利
法
規
已
明
訂
社
會
工
作
人

員
是
專
業
人
員
，
再
加
上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的
通
過
，

理
論
上
通
過
國
家
考
試
取
得
證
照
之
社
會
工
作
師

應
該
成
為
與
醫
師
、
律
師
、
會
計
師
、
建
築
師
一

樣
具
有
專
業
性
、
權
威
性
的
職
業
工
作
，
但
事
實

不
然
，
推
動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化
仍
面
臨
不
少
困
境
。

L

占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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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專
業
形
象
與
權
威
模
糊
，
不
易
受
到
叮
叮

社
會
認
可
展

首
先
，
由
於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係
起
源
於
志
願
併

服
務
的
慈
善
工
作
，
且
即
使
在
社
會
工
作
本
身
巴
峙

相
當
專
業
化
的
今
天
，
志
願
服
務
或
慈
善
工
作
在
十

整
個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網
絡
中
仍
扮
演
相
當
重
要
的
狀

掃
射
，

功
能
與
角
色
，
使
得
參
與
其
中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
角
色
顯
得
有
些
模
糊
，
所
以
難
以
建
立
明
確
或
不

易
為
他
人
取
代
的
專
業
地
位
。
此
外
，
一
些
評
論

質
疑
社
會
工
作
不
夠
專
業
化
，
如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
的
知
識
與
技
術
，
由
於
社
會
工
作
者
所
處
理
的
問
卜

題
其
本
質
的
關
係
，
使
得
有
些
社
會
工
作
的
理
論
自

1

知
識
並
不
完
整
，
也
有
許
多
是
由
別
的
專
業
領
域

借
用
，
經
重
新
整
理
後
才
適
用
於
社
會
工
作
。
所

以
不
可
諱
言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還
有
很
長
的
路

要
走
。
本
局
社
會
工
作
員
也
常
遭
到
諸
如
此
類
的

質
疑
，
仍
處
於
向
社
會
大
眾
爭
取
專
業
認
同
、
建
中

立
專
業
形
象
的
階
段
。
事
實
上
，
社
會
工
作
之
寶
阱

施
須
透
過
實
務
經
驗
累
積
與
理
論
不
斷
地
相
互
印
國

、
巴
巴
巴
巴
、

證
，
才
能
擴
充
社
會
工
作
的
專
業
知
識
與
技
術
範

L
V

圍
，
進
而
賣
信
社
會
大
眾
。
八

另
外
像
現
在
社
會
上
普
遍
對
社
會
工
作
也
有
六日

月



模
糊
與
錯
誤
的
認
定
，
如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是
不
是

志
工
、
有
沒
有
領
薪
水
、
是
不
是
有
愛
心
的
人
就

可
以
擔
任
社
工
.....

. 
等
，
認
為
每
個
人
都
可
以
從

事
社
會
工
作
;
另
外
在
生
活
中
有
時
會
發
現
有
些

不
向
民
間
機
構
或
團
體
假
社
工
之
名
行
詐
騙
之
寶

等
，
這
些
都
是
本
局
從
事
社
會
工
作
的
社
工
人
員

常
碰
到
的
問
題
。
或
許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的
通
過
有

利
於
資
格
的
限
定
，
透
過
考
試
才
能
取
得
證
照
，

如
此
可
以
更
確
定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者
不
是
只
要
有

愛
心
或
熱
心
即
可
，
還
要
具
有
專
業
的
知
識
與
技

術
才
能
從
事
。

叫
員
額
配
置
受
限
且
工
作
壓
力
沉
重
，

易
造
成
人
才
流
失

由
培
育
人
才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
員
額
配
置
受
到
限
制
，
長
期
因
工
作
負
荷
量
龐
大
、

工
作
壓
力
沉
重
、
專
業
地
位
不
夠
明
確
、
甚
至
需

二
十
四
小
時
待
命
出
勤
，
且
工
作
內
容
具
某
種
危

險
性
，
但
薪
資
待
遇
中
卻
無
危
機
處
遇
服
務
費
等

現
實
處
境
，
都
不
利
於
社
會
工
作
員
工
作
的
穩
定

性
。
經
由
公
務
人
員
考
試
錄
取
分
發
至
本
眉
之
社

工
員
因
工
作
壓
力
太
大
而
致
轉
調
者
時
有
所
聞

.. 

即
使
是
資
深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金
榜
題
名
後
選
擇

離
開
的
也
大
有
人
在
。
離
職
使
經
驗
的
傳
承
中
斷
，

實
不
利
於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的
累
積
與
發
展
;
另
外
，
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昇
遷
管
道
也
是
個
問
題
，
以
社
工

督
導
來
說
，
雖
然
平
均
要
督
導
十
位
社
工
員
，
但

僅
單
列
七
職
等
，
且
未
領
主
管
加
給
，
對
士
氣
實

有
負
面
影
響
;
再
者
，
擁
有
社
會
工
作
師
證
照
之

社
工
員
，
在
社
政
體
系
中
和
其
他
人
員
是
否
有
所

區
別
，
是
否
可
以
獲
得
專
業
加
給
，
也
間
接
影
響

到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地
位
的
認
定
;
最
後
，
原
約
聘

之
社
工
員
在
取
得
社
工
師
證
照
，
銓
敘
轉
換
為
正

式
公
務
員
後
，
是
否
會
轉
任
至
其
他
公
務
單
位
，

造
成
人
力
的
損
失
，
這
些
衝
擊
都
尚
待
觀
察
思
考
。

總
之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對
專
業
的
承
諾
度
不
足
就
容

易
造
成
士
氣
低
落
及
人
才
流
失
，
如
何
認
定
社
會

工
作
是
終
身
職
業
是
需
要
努
力
的
地
方
。

肆
、
檢
討
與
展
望

一
、
如
持
專
業
訓
練
，
捉
弄
照
務

品
質
與
績
效
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必
須
依
賴
受
過
專
業
教

育
與
訓
練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負
責
輸
送
福
利
服
務
的

任
務
，
且
為
籽
解
服
務
對
象
的
問
題
或
困
難
，
增

土、q
A
1

進
其
社
會
功
能
，
更
應
加
強
社
工
員
專
業
化
的
知
區

識
與
技
術
。
本
局
責
無
旁
貸
必
須
塵
續
辦
理
各
項
做

訓
練
課
程
，
並
依
社
工
員
之
業
務
內
容
、
工
作
年
悴

午
，

資
對
內
或
派
外
受
訓
，
使
社
會
工
作
理
論
與
實
務
第

\ 

充
分
結
合
，
進
而
建
立
在
地
的
服
務
模
式
，
以
提
卡

昇
服
務
品
質
與
績
效
。
六

口
凡

,J 

二
、
改
善
工
作
環
境
，
激
勵

工
作
士
氣

本
局
社
會
工
作
員
所
負
責
的
工
作
項
目
與
服

務
對
象
雖
然
各
有
不
同
，
但
都
需
要
介
入
各
種
保

護
性
或
評
估
調
查
工
作
，
常
有
危
險
性
且
吃
力
不

討
好
，
被
施
虐
者
、
或
業
主
威
脅
恐
嚇
的
情
形
也
時

有
所
聞
，
但
也
只
好
忍
受
工
作
環
境
不
安
全
所
帶

來
的
陰
影
。
工
作
環
境
不
安
全
導
致
個
人
、
家
庭

成
員
生
活
也
連
帶
受
到
影
響
，
最
後
只
好
選
擇
離

職
。
如
果
我
們
要
確
保
服
務
的
品
質
，
留
不
留
得

住
專
業
的
社
工
員
具
有
很
大
的
關
鍵
性
，
因
為
要
科

培
訓
一
位
專
業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需
要
花
費
大
筆
的
氏

時
間
、
人
力
與
物
力
，
任
一
專
業
人
才
的
流
失
都
吋

/ 

是
很
可
惜
的
，
這
是
政
府
應
該
加
以
重
視
的
議
題
。
而

或
者
可
以
運
用
公
、
私
部
門
的
資
源
，
如
本
局
男
恥

性
同
仁
、
警
察
、
男
性
志
工
等
陪
同
處
理
某
些
較
一
一

n
u
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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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
危
險
性
的
個
案
，
以
降
低
工
作
環
境
不
安
全
的

日
叫
‘
百H八
〉

H
H
V
日
正

4此
外
，
應
適
度
配
合
本
市
人
口
數
的
增
長
及

業
務
量
的
擴
大
增
加
社
工
人
力
;
以
高
雄
市
來
說
，

平
均
每
個
社
工
員
需
服
務
三
萬
餘
人
，
負
擔
相
當

深
重
，
但
員
額
卻
沒
有
增
加
，
人
力
不
足
的
情
況

下
中
央
卻
不
斷
頒
行
各
種
社
會
福
利
法
令
且
要
求

社
主
員
配
合
執
行
，
實
在
是
疲
於
奔
命
。
本
局
除

繼
續
舉
辦
各
項
訓
練
幫
助
社
工
員
籽
解
壓
力
、
提

報
獎
勵
績
優
社
工
員
之
外
，
也
定
期
召
開
各
組
團

體
督
導
會
議
，
藉
由
督
導
制
度
彼
此
分
享
經
驗
，

以
合
作
、
相
互
激
勵
與
支
持
的
團
隊
運
作
方
式
增

進
信
心
，
突
破
工
作
上
的
困
境
。

-
L、
如
何
咒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倫
理

與
自
我
者
是

社
會
工
作
具
有
人
群
服
務
和
助
人
專
業
的
特

質
，
使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執
行
業
務
時
，
和
其
他
專

業
人
員
比
較
起
來
，
有
著
較
為
不
同
的
專
業
倫
理

與
價
值
觀
。
因
為
在
人
群
服
務
的
過
程
中
每
個
案

主
的
情
形
都
有
所
不
同
，
所
以
無
法
以
固
定
的
套

裝
模
式
提
供
服
務
。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實
際
執
行
業

務
時
，
應
時
時
省
思
每
一
個
判
斷
是
否
符
合
社
會

工
作
的
專
業
倫
理
守
則
，
以
達
到
規
範
專
業
行
為

自
律
的
目
的
，
進
而
確
保
案
主
的
最
佳
利
益
及
福

祉
。
總
之
，
社
工
員
如
何
增
進
解
決
問
題
的
能
力
，

且
在
服
務
流
程
中
符
合
倫
理
的
規
範
'
是
本
局
社

會
工
作
員
當
務
之
急
。

四
、
整
合
社
會
資
源
，
建
立
即
爪
務

資
源
網
絡

由
於
政
府
在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時
經
費
及

人
力
資
源
方
面
的
有
限
性
，
使
得
如
何
整
合
社
會

資
源
，
突
破
福
利
輸
送
管
道
上
的
障
礙
，
以
提
昇

服
務
成
效
，
就
成
為
社
會
工
作
員
努
力
的
目
標
。

傳
統
公
部
門
社
工
員
的
角
色
功
能
應
能
符
合
現
代

及
未
來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需
求
，
多
充
實
有
關

非
營
利
組
織
管
理
的
知
識
與
技
術
'
整
合
民
間
資

源
。
本
市
目
前
各
種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相
關
機
構
、

團
體
八
刀
佈
零
散
，
使
應
有
的
服
務
效
能
充
分
發
揮
。

為
協
調
各
類
機
構
、
團
體
的
服
拐
訊
息
及
項
目
，

有
效
統
合
開
發
及
運
用
，
實
應
站
速
建
立
公
部
門

與
私
部
門
間
資
源
轉
介
及
服
務
糾
路
，
以

加
強
福

利
服
務
的
可
近
性
及
方
便
性
。

五
、
全
口
五
口

r
q
b
h
v

、
吉

社

為
提
供
民
眾
可
近
性
、
便
利
性
之
服
務
，
使
區

其
能
在
社
區
中
即
可
獲
得
協
助
與
照
顧
，
本
局
的
反

社
會
工
作
員
已
不
再
侷
限
於
扮
演
傳
統
的
服
務
提
悴

主
7

供
角
色
，
而
是
必
須
配
合
社
會
福
利
多
元
化
、
社
第

、

區
化
、
民
營
化
的
潮
流
，
促
進
福
利
服
務
的
普
遍

L
V

化
。
所
以
社
工
員
須
扮
演
方
案
規
劃
者
、
資
源
分
六h列

配
者
、
輸
送
協
調
者
、
執
行
監
督
者
等
多
重
角
色
。
i

社
工
員
本
身
必
須
不
斷
的
訓
練
與
進
修
，
才
不
致

因
工
作
遇
到
瓶
頸
而
對
社

工
專
業
失
去
信
心
與
希

望
，
社
工
員
對
自
我
社
會
工
作
生
涯
發
展
需
做
好

長
期
規
劃
'
才
能
提
昇
專
業
素
質
及
服
務
績
效
。

而
站
在
政
府
促
進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化
的
立
場
，
除

繼
續
辦
理
並
鼓
勵
社
工
員
參
加
在
職
訓
練
外
，
尚

須
努
力
提
高
社
工
員
的
工
作
滿
意
度
及
認
同
感
、

改
善
工
作
安
全
、
增
加
社
工
員
額
、
訂
定
明
確
的

獎
懲
及
昇
遷
制
度
等
措
施
，
才
能
使
社
工
員
貢
獻

所
學
、
專
才
專
用
。

(
本
文
作
各
現
任
高
雄
方
政
府
社
會
品
局
長
)

nHU q‘U 月六年八十八國民華中




